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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出版总署和广电总局职责整合

构建现代传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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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出版总署大楼
本报记者周青先3月10日摄于北京

本报综合新华社消息 根据10日
披露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
案，国务院将组建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
影电视总局，促进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
繁荣发展。

方案提出，将新闻出版总署、广电
总局的职责整合，组建国家新闻出版广
播电影电视总局。

仍然加挂版权局牌子

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主要职责是，统筹规划新闻出版广播电
影电视事业产业发展，监督管理新闻出
版广播影视机构和业务以及出版物、广
播影视节目的内容和质量，负责著作权
管理等。

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加挂国家版权局牌子。

同时，不再保留广电总局、新闻出
版总署。

利于提高文化传播能力

组建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
总局有哪些考虑？中央编办负责人在回
答新华社、人民日报记者提问时称：随
着以数字技术、网络信息技术为核心的
现代信息传播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广泛
应用，多种媒体综合发展。为进一步推
进文化体制改革，统筹新闻出版广播影
视资源，促进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繁荣
发展，这次改革，将新闻出版总署、广电
总局的职责整合，组建国家新闻出版广
播电影电视总局。这样调整，有利于统
筹推动报刊、出版社、通讯社、电台电视
台和互联网等新媒体发展，加快构建现
代传播体系，提高文化传播能力；有利
于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做大做强，增强
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有利于整合新
闻出版和广播影视领域公共服务资源，
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日前透
露，预计“十二五”期间不会成立“大文
化部”。“五年以后再谈吧。”他笑着摇了
摇手。

此前，有媒体猜测新闻出版总署、
广电总局会和文化部合并，成立“大文
化部”。

但柳斌杰也表示，在国内事业单位

改革的大背景下，文化事业的改革仍将
继续推进，“调整优化结构和加快重组，
未来也会出台相关政策”。

据《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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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斌杰：“十二五”不会成立大文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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